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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科学学部 

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 

 

部办发〔2020〕3 号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低值易耗品采购、发放等日常管理工作，

厉行节约，避免浪费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低值易耗品采用统一要求、分头管理的管理方

式。学部党政部门、学部各二级单位及其它使用公共经费的

预算单元按照本管理办法要求分头进行管理。使用科研经费

采购低值易耗品不纳入本管理办法，但需按照学校相关管理

要求进行采购登记。 

第三条 学部党政部门低值易耗品采购与领用按照第五

条、第六条执行。 

第四条 学部各二级单位及其它使用公共经费的预算单

元需确定低值易耗品负责老师，并参照第五条、第六条做好

购买和领用登记。 

第五条 低值易耗品采购 

1. 行政秘书及时掌握低值易耗品库存情况，并根据日常

消耗水平、大型活动需要、非日常办公用品需求清单制定采

购计划，明确订购物品和数量，填写《低值易耗品购置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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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，由综合办公室主任审批，单次采购总金额超过 5000 元

须由学部行政分管领导审批。 

2. 大型会议、培训等活动所需低值易耗品，由活动负责

单元提前 15 天向行政秘书提出采购申请。 

3. 非日常办公用品清单于每月 25 日前由行政秘书负责

统计。 

4. 购置物品按照学校相关管理要求及时进行低值易耗

品采购登记。 

5. 行政秘书建立入库登记电子文档，及时进行低值易耗

品入库登记，登记采购时间、采购内容、采购数量、单价、

总价、采购方式、存放地点等关键信息。 

第六条 低值易耗品领用 

1. 低值易耗品领用需填写《低值易耗品领用记录表》。 

2. 行政秘书建立出库登记电子文档，对被领用的低值易

耗品及时做好出库登记。 

第七条 分管单元分别定期对低值易耗品进行盘点、核

查工作，做到账物相符。 

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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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值易耗品购置申请表 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申请日期 ：2020 年  月  日 

物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总金额  

申请人签字  

综合办公室主

任审批 
同意   不同意  

主管领导审批 同意   不同意  

备 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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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值易耗品领用记录表 

领用日期 物品名称 数量 单位 领用人签字 用途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低值易耗品入库登记（样例） 

采购日期 物品名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采购方式 存放地点 库存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低值易耗品出库登记（样例） 

领用日期 物品名称 数量 领用人 用途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
